 泽州县卫体局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信息

（盖章）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法律依据
	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1
	泽州县卫体局

	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各类公共场所资质、人员健康证等。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2024 年 11 月 22 日国务院令第 797 号第三次修订）第十条、第十二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80 号）第三条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bookmark: _GoBack] 【轻微】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时间为一个月以下的。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从业人员人数为 2 人及以下的。【一般】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时间为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的。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从业人员人数为 3 人以上的。【较重】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A. 擅自营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一次的;B. 无证擅自营业时间为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C. 以涂改、转让的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公共场所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从业人员人数为 2人以下的。【严重】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A. 擅自营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二次及以上的;B. 无证擅自营业时间为六个月以上的;C. 以倒卖、伪造的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公共场所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从业人员人数为 3人以上的。

	2
	泽州县卫体局

	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资质、人员健康证等。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6 年建设部、卫生部令第 53 号发布，2016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 31 号第二次修订）第三条、第十六条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轻微】安排 1 名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一般】卫生许可证到期 1 个月内,未重新办理卫生许可证的;安排 2 名以上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严重】卫生许可证到期 1 个月以上未重新办理卫生许可证的;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
 

	3
	泽州县卫体局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一项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1. 未及时申报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竣工验收前未申报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工艺/材料/危害因素/规模），30日内未变更申报
2. 未如实申报未申报实际存在的危害因素（粉尘、噪声、毒物、辐射等）
3. 申报程序不合规未向属地卫生健康部门申报，未通过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网上申报

	4
	泽州县卫体局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五项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1、建设项目是否在竣工验收前或试运行期间完成评价并编制报告。
2、是否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开展评价，评价报告是否包含项目概况、防护设施设计执行及运行情况、危害因素检测分析等核心内容。是否留存评价报告、评审记录、相关检测数据等备查文件。

	5
	泽州县卫体局
	用人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五项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1、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离职、退休、解除/终止合同、调离危害岗位）
2、复印件与档案原件内容一致，无隐瞒、篡改、遗漏
3、复印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或人事/职业卫生管理专用章

	6
	泽州县卫体局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
定对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进行检
测、评价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四项：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1、 危害严重：每年至少1次检测、每3年至少1次现状评价;
2、危害一般：每3年至少1次检测,必须委托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

	7
	泽州县卫体局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
定安排职业病病
人、疑似职业病病
人进行诊治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六项
	年度内开展检查1次
	收到体检机构《疑似职业病告知书》后，立即安排到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诊断/观察期间不得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承担全部费用（诊断、检查、观察）



